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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标    题：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的建议

 作    者：谢力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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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其他作者：

 中文摘要：

 关 键 字：农业保险 

 类    型：其他保险        来    源：论文网 

 正    文：

   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，自然灾害的不可抗性使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、低收益的特征。正是

性，使得农业保险业务赔付率高，亏损严重，一般商业保险公司都“三思而后行”，不愿积极开

当先的前提下，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，商业保险公司认为，农业保险干与不干，干好干坏，与本保

系不大，与自己的经济效益联系不够紧密，因而不愿意拓展农业保险市场，影响了农业保险的深度和

农业保险市场半死不活的状况。 

  

   农业是弱质产业。我国建设现代化大农业，发展农业保险，建立现代农业保护伞是必不可少的。我

的份额不小，农业保险就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，健全农业保险，开拓我国保险市场就显得尤为紧

立和健全农业保险的建议： 

  

   1.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发展现代大农业上 

  

   从我国开展农业保险的十九年历程来看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的建立和发展遭受落后小农经济

国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，只要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。许多的地区，特别是农业欠发达地区，农业

淡漠，没有自觉运用社会化保障手段来分散农业经营中的风险认识，  

  

   我国现代化大农业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，调整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

特种水产业、生态农业，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，增加农民收入。农业保险应是农业市场经济

立在发展现代大农业上。 

  

    2.政府要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准确定位 

  

   农业保险必须建立在发展现代大农业上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一致。长

形成的“有困难，找政府”的思维定式，使他们无须去寻求保险保障方式，在遭到自然灾害损失后，政府不得不

纳税人的钱去进行力不从心的无偿救济；即使是参加了保险的农户，在出险后获得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时

看成是政府的恩赐，或是民政部门的救灾款，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他们投保受损后应有的权利。 

   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运作，对市场经济的完善起负面作用。不利于对小农经济的改造，也不利于

立和健全。在这方面，政府应下决心，在农业保险市场上准确定位，确立农业大市场经济观念，利用立法和市

等方面的手段，清理各种法规和制度，搞好服务，搞好市场监管，把市场的事情交给市场。  

    3.应建立产品丰富、市场繁荣的现代农业保险市场 

  

   我国农业保险开展十九年，我国农业保险市场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。农业保险市场缺乏合格的市

加农业保险热情不高，商业保险公司参与不多，保险产品奇缺。  

   国家在设计农业保险市场时，必须兼顾市场中各方的利益，平衡收益与风险，鼓励最多的商

现代农业保险市场中，运用利益驱动，使商业保险公司迸发出极高的热情，根据我国农业的现代化

符合我国国情的多种多层次农业保险产品，丰富市场，吸引广大农户进入农业保险市场，购买商品，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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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4.现代农业保险以政策性保险为基础，  

    世贸组织有关协议明确规定，政府可从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。这就决定了农业

很强的保险。加入WTO，我国对农业的保护将重要被限定于非价格保护。现代农业是建立在市场经济

保险市场应在政府统筹考虑我国农业“绿箱”“蓝箱”“黄箱”政策的前提下，设立政策性保险为

争，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和广大农户参与，真正建立和健全现代农业保险市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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